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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霍山县 2021 年县级预算绩效工作
开展情况的说明

2021 年，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省财政厅市财

政局的关心指导下，县财政局进一步牢固树立绩效理念，紧

扣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”的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创新

思路，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水平，推动财政政策和资金提质增

效。

1、制度建设

出台印发了《霍山县财政局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实施方案》（霍财绩[2020]115 号）、《霍山县县级项目支出

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霍财绩[2020]116 号）、《霍山

县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霍财绩[2020]145 号）、

《霍山县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霍财经办发[2020]3

号）等一系列预算绩效管理文件，指导规范我县预算绩效工

作。

2、开展绩效自评

以 2020 年度决算公开为契机，霍山县财政局预算绩效评

审中心组织力量对全县所有预算单位部门整体和项目开展了

项目绩效自评工作。评审中心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复核，全

县所有单位部门整体和项目完成了绩效自评和复核工作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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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随 2020 年度决算在门户网站公开。

3、开展事前绩效评价

聘请专家对 2022 年拟实施的新增重大政府投资项目

2022 年度大别山水环境生态补偿资金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价，

专家已出具评审结果，政府将依据评审结果组织实施；委托

安徽省中咨工程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对霍山县域电网升级改

造及延伸等 5 个重大项目开展评审工作。评审已完成并出具

评审报告指导政府实施。

4、开展事中督查

2021 年 5 月和 9 月两次组织力量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项目进行事中督查检查。共涉及财政资金 1.2 亿

元、约 280 个子项目。对督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求整改到

位。各支出股室在拨付项目资金时实时检查绩效目标实现情

况，对偏离绩效目标要求整改，整改到位才予资金拨付。

4、开展事后绩效评价

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霍山县2020年度新增地方债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共有 8 个子项目，涉及资金 6.99 亿

元，评价结果为“优”。各支出股室对上级专项资金在拨付时

均要求实施单位提供绩效自评或第三方机构评价报告。

5、督促指导部门编制绩效目标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上线，要求各部门单位在编制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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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预算时，所有项目均要求编制绩效目标。评审中心督促

指导部门单位编制绩效目标约 300 个项目，并完成审核。

6、注重学习先进地区绩效管理经验

为学习江浙沪先进的绩效管理模式和经验，今年 3 月刘

朝东局长带队，一行 7 人赴浙江新昌、浦江开展考察学习。

其绩效管理先进性一是注重联动合力，与人大、审计、纪检

监察等部门沟通协调、建立信息共享联动机制；二是通过绩

效管理来整合数据、资金，并将绩效管理和盘活存量资金相

结合，即整合使用；三是提请县政府召集绩效评价结果差的

部门（单位）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并将政府投资项目绩效

评价等次不理想的纳入纪委监委责任调查的范围；四是将评

价工作延伸到乡镇和村集体等基层单位。下一步我们将不断

吸取江浙沪绩效管理的先进模式经验，努力提高我县绩效管

理水平。


